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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西 區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51/2009 號  

資 料 文 件  

 

中 西 區 各 分 區 委 員 會 會 議 報 告  

 

中 環 及 半 山 分 區 委 員 會  

會 議 日 期 : 二 ○ ○ 九 年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 

 

環 境 及 衞 生 問 題  

 

續 議 事 項  跟 進 部 門 /單 位  跟 進 情 況  

1. 中 環 機 利 文 新 街 雜 物 堆

積 ， 食 肆 油 煙 污 染 空 氣  
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食 環 署 人 員 於 3月 5日 及 3月

27日 巡 查 時，未 有 發 現 雜 物

堆 積 及 食 肆 排 出 過 量 油

煙，上 址 食 肆 經 營 者 亦 已 提

醒 保 持 環 境 衞 生，該 署 會 密

切 留 意 上 址 情 況 及 採 取 適

當 行 動 。  

2. 蘇 杭 街 4-6 號 及 38 號 對 出

雜 物 堆 積，並 導 致 路 面 濕 滑
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食 環 署 人 員 於 3月 20日 的 街

道 清 洗 行 動 中，未 有 發 現 妨

礙 清 洗 工 作，該 署 會 密 切 留

意 上 址 情 況 及 採 取 適 當 行

動 。  

3. 蘇 杭 街 5 號 及 13 號 花 店 佔

用 政 府 土 地  
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食 環 署 人 員 於 3月 20日 的 街

道 清 洗 行 動 中，未 有 妨 礙 清

洗 工 作，該 花 店 經 營 者 亦 已

提 醒 須 保 持 街 道 暢 通，該 署

會 密 切 留 意 上 址 情 況 及 採

取 適 當 行 動 。  

4. 中 環 街 市 近 租 庇 利 街 一 帶

白 鴿 聚 集 問 題 嚴 重  
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食 環 署 關 注 上 址 疑 因 有 途

人 餵 飼 白 鴿 而 吸 引 白 鴿 聚

集 的 情 況，因 而 加 強 檢 控 ，

並 於 2 月 9 日 的 檢 控 行 動

中，將 正 在 上 址 餵 飼 白 鴿 而

弄 汚 街 道 的 一 名 人 士 發 出

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。 並 於 3月

18日 的 巡 查，地 面 清 潔 情 況

滿 意，該 署 會 密 切 留 意 上 址

情 況 及 採 取 適 當 行 動 。  

5. 中 環 街 市 外 牆（ 德 輔 道 中 及

域 多 利 皇 后 街 ）遭 人 塗 鴉 及

地 政 總 署  地 政 總 署 承 辦 商 於 本 年 2月

26 日 翻 髹 中 環 街 市 外 牆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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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議 事 項  跟 進 部 門 /單 位  跟 進 情 況  

外 牆 鐵 板 損 毀，對 途 人 構 成

危 險  

更 換 損 毀 鐵 板 。  

 

6. 萬 宜 里 回 收 店 舖 佔 用 行 人

路  
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食 環 署 於 3月 20日 的 街 道 清

洗 行 動 中，未 有 發 現 妨 礙 清

洗 工 作，該 店 經 營 者 亦 已 提

醒 須 保 持 街 道 暢 通，該 署 會

密 切 留 意 上 址 情 況 及 採 取

適 當 行 動 。  

7. 大 道 中 52 號 萬 年 大 廈 對 出

大 量 手 推 車 佔 用 行 人 路 面
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食 環 署 於 3 月 18 日 進 行 巡

查，對 該 處 妨 礙 清 掃 工 作 的

手 推 車 貼 上 告 示，於 同 日 晚

上 清 理 未 移 除 的 手 推 車，該

署 會 密 切 留 意 上 址 情 況 及

採 取 適 當 行 動 。  

8. 大 道 中 及 砵 甸 乍 街 一 帶 易

拉 架 佔 用 行 人 路  
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食 環 署 於 3 月 18 日 進 行 巡

查，該 處 未 有 發 現 易 拉 架 ，

該 署 會 密 切 留 意 上 址 情 況

及 採 取 適 當 行 動 。  

9. 大 道 中 35 號 對 出 水 管 滲

水 ， 導 致 路 面 濕 滑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

路 政 署  
渠 務 署  

食 環 署 已 轉 介 路 政 署 及 渠

務 署 跟 進 。  

10. 大 道 中 31 號 地 盤 前 建 築 物

料 佔 用 行 人 路  
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食 環 署 於 3 月 18 日 進 行 巡

查，該 處 行 人 路 未 有 發 現 建

築 物 料，該 署 會 密 切 留 意 上

址 情 況 及 採 取 適 當 行 動 。  

11. 士 丹 利 街 路 面 一 帶 應 加 強

清 潔  
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食 環 署 於 3 月 18 日 進 行 巡

查，地 面 清 潔 情 況 滿 意，該

署 會 密 切 留 意 上 址 情 況 及

採 取 適 當 行 動 。  

12. 上 環、中 環 及 金 鐘 一 帶 懷 疑

非 法 募 捐 問 題 嚴 重  

警 務 處  警 務 處 代 表 表 示 在 本 年 四

月 二 十 一 日 本 會 第 六 次 會

議 中 報 告 已 將 委 員 的 關 注

轉 介 有 關 警 區，該 處 並 沒 有

在 區 內 發 現 非 法 籌 款 活 動 。

 

交 通 運 輸 問 題  

 

續 議 事 項  跟 進 部 門 /單 位  跟 進 情 況  
1. 介 乎 威 靈 頓 街 及 大 道 中 交

界 “ 不 准 駛 入 ” 交 通 標 誌 欠

運 輸 署  運 輸 署 已 派 員 往 實 地 視

察，並 會 盡 快 把 有 關 路 牌 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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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 議 事 項  跟 進 部 門 /單 位  跟 進 情 況  
缺 實 際 作 用，並 阻 礙 行 人 視

線  
原 至 適 當 的 高 度 和 位 置 。  

2. 大 道 中 及 戲 院 里 一 帶 路 面

損 毀  
路 政 署  路 政 署 已 復 修 損 毀 路 面 。  

3. 蘭 桂 坊 垃 圾 收 集 站 對 出 路

面 污 穢 及 損 毀  
 

路 政 署  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

建 築 署  

路 政 署 表 示 路 面 損 毁 處 是

垃 圾 站 範 圍，是 食 環 署 管 理

及 負 責 维 修。食 環 署 表 示 已

聯 絡 建 築 署 復 修 有 關 路 面 。

4. 德 輔 道 中 55 號 對 出 路 旁 及

德 輔 道 中 48-52號 對 出 行 車

路 面 損 毀  

路 政 署  路 政 署 表 示 已 復 修 妥 當 。  

 

上 環 及 西 營 盤 分 區 委 員 會  

會 議 日 期 : 二 ○ ○ 九 年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 

 

環 境 及 衞 生 問 題  
 

討 論 事 項  跟 進 部 門 /單 位  跟 進 情 況  
1. 安 泰 街 ( 面 向 上 環 熟 食 中

心 )對 出 行 車 路 面 有 污 漬  
食 物 環 境生 署  

 
食 環 署 已 即 時 派 遣 洗 街 隊

清 洗 上 述 地 方 ， 現 時 該 處

的 潔 淨 情 况 良 好 。  
2. 安 泰 街 與 永 樂 街 交 界 附

近 的 花 槽 內 有 垃 圾，有 礙

觀 瞻 及 影 響 環 境 衞 生  

食 物 環 境生 署  

 
食 環 署 已 即 時 派 員 清 理 。

此 外 ， 該 署 員 工 現 時 每 天

均 會 清 理 該 處 。  
3. 永 樂 街 163 號 豐 樂 商 業 大

廈 側 有 渠 破 損，並 有 污 水

滴 出 ， 影 響 環 境 衞 生  

食 物 環 境生 署  

 
食 環 署 人 員 在 巡 查 中 並 沒

發 現 有 渠 管 破 損 及 污 水 滴

出 ， 鄰 近 環 境 衞 生 良 好 。

4. 文 咸 西 街 9-11 號 側 有 一

臨 時 停 車 場 對 出 有 數 枝

水 管 放 置 於 行 車 路 邊 用

作 斜 台 ， 要 求 部 門 跟 進  

食 物 環 境生 署  

地 政 總 署  

 

港 島 西 及 南 區 地 政 處 職 員

曾 於 本 年 4月 2日 進 行 實 地

視 察 ， 發 現 該 數 枝 水 管 放

置 於 行 車 路 邊 用 作 斜 台 已

被 清 理 及 移 走 。 此 外 ， 食

環 署 人 員 在 巡 查 中 並 沒 有

發 現 環 境 滋 擾 及 防 礙 清 掃

工 作 的 問 題 。  
5. 文 咸 西 街 9-11 號 (近 燈 柱

編 號 24643) 行 人 路 上 經

常 有 雜 物 堆 放，阻 礙 行 人

食 物 環 境生 署  

 
食 環 署 人 員 在 巡 查 中 並 沒

發 現 有 雜 物 堆 放 。  

6. 德 輔 道 西 8號 信 光 商 業 大

廈 對 出 欄 杆 有 一 類 似 煙

食 物 環 境生 署  

 
食 環 署 人 員 在 巡 查 中 沒 有

發 現 煙 灰 桶 物 體 懸 掛 於 欄



12 

討 論 事 項  跟 進 部 門 /單 位  跟 進 情 況  
灰 桶 物 體 懸 掛 於 欄 杆，有

礙 觀 瞻  
杆 ， 並 在 該 處 掛 上 食 環 署

的 小 型 金 屬 煙 蒂 箱 。  
7. 德 輔 道 西 89-90 號 對 出 行

人 路 經 常 有 貨 物 阻 街，阻

礙 行 人  

食 物 環 境生 署  

 
食 環 署 人 員 在 過 去 2月 至 3
月 上 旬 在 該 地 點 作 區 域 巡

邏 期 間 ， 並 沒 有 發 現 行 人

路 有 貨 物 阻 街 ， 阻 礙 行

人 ， 該 署 會 繼 續 巡 查 及 留

意 所 述 地 點 。  
8. 德 輔 道 西 89-90 號 對 出 行

人 路 有 一 架 棄 置 單 車，影

響 環 境  

地 政 總 署  港 島 西 及 南 區 地 政 處 職 員

曾 於 本 年 3 月 27 日 進 行 實

地 視 察 ， 並 無 發 現 棄 置 單

車 。  
9. 德 輔 道 西 221-255 號 門 外

有 一 大 捆 電 線 掛 在 簷 篷

下 ， 十 分 危 險  

機 電 工 程 署  機 電 工 程 署 已 派 員 到 上 址

查 察 並 發 現 有 關 電 線 已 被

移 走 。  
10. 西 邊 街 2E 號 後 巷 有 雜 物

堆 積 ， 有 礙 衞 生  
食 物 環 境生 署  

 
食 環 署 人 員 到 上 址 巡 查 ，

發 現 雜 物 源 自 大 廈 的 小 型

維 修 工 程 。 該 署 人 員 已 即

時 提 醒 有 關 人 士 ， 在 工 程

完 成 後 要 清 理 堆 放 的 雜

物 。 及 後 覆 查 ， 有 關 雜 物

已 被 清 理 妥 當 。  
11. 德 輔 道 西 285 號 均 益 大 廈

第 三 期 巴 士 站 附 近 五 金

舖 ( 均 益 大 廈 第 三 期 31 號

地 舖 )貨 物 嚴 重 阻 街，長 期

將 兩 架 手 推 車 鎖 在 門

外，阻 礙 行 人，影 響 環 境

食 物 環 境生 署  

 
食 環 署 人 員 在 過 去 2月 至 3
月 中 旬 在 該 地 點 巡 查 期 間

曾 向 該 店 舖 負 責 人 發 出 口

頭 警 告 ， 不 要 阻 礙 任 何 公

眾 地 方 ， 否 則 會 對 該 店 舖

提 出 檢 控 。 其 後 在 覆 查 時

未 有 發 現 阻 塞 通 道 情 況 。

該 署 會 繼 續 加 強 巡 查 該

處 。 另 外 ， 該 署 人 員 在 所

述 地 點 巡 視 時 ， 發 現 該 處

的 潔 淨 情 況 良 好 ， 沒 有 手

推 車 阻 礙 街 道 清 掃 。  
12. 委 員 提 及 華 寧 里 雖 然 是

私 家 巷 ， 但 多 年 前 已 獲

得 部 門 同 意 ， 為 街 道 提

供 清 潔 服 務 ， 故 要 求 部

門 跟 進 問 題  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 

根 據 食 環 署 記 錄 ， 曾 在 早

年 的 清 潔 香 港 運 動 中 將 部

分 私 家 巷 部 份 ， 如 華 寧 里

列 入 運 動 範 圍 。 當 有 關 運

動 結 束 及 該 潔 淨 服 務 合 約

於 2003年 2月 底 終 止 後。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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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 論 事 項  跟 進 部 門 /單 位  跟 進 情 況  
署 已 再 沒 有 為 華 寧 里 等 私

家 巷 提 供 潔 淨 服 務 。  

 
交 通 運 輸 問 題  
 

討 論 事 項  跟 進 部 門 /單 位 跟 進 情 況  
1. 永 樂 街 、 文 咸 東 街 及 文

咸 西 街 一 帶 行 人 路 面 磚

頭 凹 凸 不 平 ， 易 生 危 險  

路 政 署  文 咸 東 街 及 文 咸 西 街 一 帶 不 平

的 行 人 路 面 已 在 三 月 二 十 一 日

完 成 維 修。路 政 署 會 在 五 月 中 重

鋪 永 樂 街 的 行 人 地 磚 。  
2. 干 諾 道 西 近 23-24號 一 帶

違 例 泊 車 的 情 況 時 有 出

現 ， 引 致 交 通 擠 塞  

警 務 處  警 務 處 已 跟 進 有 關 事 項 。  

3. 摩 利 臣 街 (介 乎 永 樂 街 與

德 輔 道 中 )多 個 過 路 處 均

欠 缺 適 當 的 行 人 輔 助 設

施 。 運 輸 署 回 覆 表 示 會

考 慮 在 有 關 路 段 適 當 位

置 加 設 欄 杆 以 防 止 行 人

在 不 適 當 的 位 置 橫 過 馬

路 。 但 上 址 路 段 行 人 流

量 較 多 ， 故 加 設 欄 杆 未

必 能 有 效 解 決 問 題  

運 輸 署  運 輸 署 已 於 2月 初 把 有 關 在 摩 利

臣 街 安 泰 金 融 中 心 側 的 行 人 路

加 設 欄 杆 的 建 議 傳 閱 給 有 關 部

門 進 行 諮 詢，待 得 到 同 意 後，會

盡 快 落 實 。  

4. 皇 后 街 與 高 陞 街 交 界 行

車 路 面 凹 凸 不 平 ， 易 生

危 險  

路 政 署  路 政 署 已 臨 時 修 補 好 上 址 不 平

的 路 面，但 因 為 水 務 署 在 上 址 的

行 車 路 正 進 行 換 喉 工 程，路 政 署

會 密 切 監 察 上 址 道 面 情 况，確 保

駕 駛 者 的 安 全 。  
5. 德 輔 道 西 50 號 對 出 行 人

路 上 有 一 暫 時 路 牌 ：「 請

讓 電 車 先 行 」 只 以 索 帶

綑 綁 於 燈 柱 上 ( 編 號

26096)，危 害 行 人 安 全 ，

易 生 危 險  

運 輸 署  這 個 臨 時 交 通 標 誌 現 已 除 下。運

輸 署 會 提 示 各 承 建 商 必 須 將 臨

時 交 通 標 誌 安 全 地 放 置 於 路 上

或 綁 於 燈 柱 上 。  
 

6. 德 輔 道 西 89-90 號 對 出

行 人 路 中 間 有 一 支 電 車

電 纜 支 撐 柱 ， 阻 礙 行

人 ， 建 議 將 該 支 撐 柱 移

往 路 旁  

運 輸 署  運 輸 署 會 把 建 議 轉 介 電 車 公 司

考 慮 。  

7. 德 輔 道 西 108 號 對 出 近 路 政 署  水 務 署 在 上 址 的 行 車 路 正 進 行



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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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 士 站 行 車 路 面 不 平 ，

巴 士 乘 客 上 落 車 時 易 生

危 險  

水 務 署  換 喉 工 程 而 導 致 路 面 不 平，水 務

署 已 進 行 臨 時 修 補 工 程。路 政 署

會 密 切 監 察 水 務 署 在 上 址 的 工

程 ， 確 保 駕 駛 者 的 安 全 。  
8. 東 邊 街 由 干 諾 道 西 往 皇

后 大 道 西 方 向 ， 時 有 交

通 擠 塞 情 況 出 現 ， 建 議

重 新 調 較 三 組 交 通 燈 燈

號 以 便 改 善 情 況  

運 輸 署  運 輸 署 已 適 當 地 調 節 交 通 燈 燈

號 ， 改 善 交 通 擠 塞 情 況 。  

9. 德 輔 道 西 與 正 街 交 界 行

車 路 面 凹 凸 不 平 ， 易 生

危 險  

路 政 署  
水 務 署  

水 務 署 在 上 址 的 行 車 路 正 進 行

換 喉 工 程 而 導 致 路 面 不 平，水 務

署 已 進 行 臨 時 修 補 工 程。路 政 署

會 密 切 監 察 水 務 署 在 上 址 的 工

程 ， 確 保 駕 駛 者 的 安 全 。  
 
石 塘 咀 及 堅 尼 地 城 分 區 委 員 會  

會 議 日 期 : 二 ○ ○ 九 年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 

 

環 境 及 衞 生 問 題  

 

討 論 事 項  跟 進 部 門 /單 位  跟 進 情 況  

1. 山 道 2 號 B 天 橋 對

出 （ 即 佳 寶 食 品 超

級 市 場 ） 有 垃 圾 及

雜 物 堆 積 ， 此 外 該

處 行 人 路 面 亦 較 骯

髒   

食 物 環 境生 署  

 

食 環 署 人 員 於 3 月 3 日 到 上

址 調 查 ， 已 向 有 關 店 舖 負 責

人 發 出 口 頭 警 告 ， 需 保 持 舖

前 行 人 道 整 潔 ， 亦 安 排 了 承

辦 商 清 理 雜 物 及 洗 擦 該 處 路

面 。  

2. 德 輔 道 西 436A 均 益

大 廈 一 期 對 出 的 垃

圾 筒 破 爛     

食 物 環 境生 署  

 

食 環 署 人 員 已 於 3 月 3 日 到

上 址 更 換 了 破 爛 的 垃 圾 筒 。  

3. 堅 彌 地 城 海 旁 即 卑

路 乍 灣 公 園 側 有 一

露 天 停 車 場 ， 該 停

車 場 內 有 大 量 垃 圾

堆 積  
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地 政 總 署  

食 環 署 於 2009 年 2 月 向 停 車

場 佔 用 人 發 出 妨 擾 事 故 通 知

要 求 清 除 停 車 場 內 的 垃 圾 ，

該 署 人 員 於 2 月 24 日 進 行 覆

查 發 現 垃 圾 已 被 清 理 。 其 後

該 署 人 員 再 於 3 月 20 及 30
日 到 上 址 調 查 ， 並 未 有 發 現

有 大 量 垃 圾 堆 積 。 由 於 懷 疑

上 述 地 點 處 所 改 變 土 地 用 途

處 理 回 收 物 品 ， 引 致 環 境 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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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 問 題 並 可 能 違 反 有 關 的 短

期 租 約 ( 租 約 編 號 :  
SHX1212)條 款，該 署 於 2009
年 3 月 10 日 將 上 述 個 案 轉 交

地 政 總 署 跟 進 。  

4. 山 市 街 及 吉 席 街 交

界 有 不 少 垃 圾  
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 

食 環 署 人 員 於 3 月 3 日 到 上

址 調 查 ， 發 現 該 處 的 潔 淨 情

況 良 好 ， 亦 安 排 承 辦 商 清 理

該 處 垃 圾 。  

5. 五 褔 大 廈 與 上 海 商

業 銀 行 之 間 的 後 巷

（ 即 士 美 菲 路 兒 童

遊 樂 場 側 ） 有 兩 輛

廢 棄 的 電 單 車 以 及

垃 圾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地 政 總 署  

警 務 處  

食 環 署 人 員 於 3 月 3 日 到 上

址 調 查 ， 發 現 該 處 的 潔 淨 情

況 良 好 ， 亦 安 排 承 辦 商 清 理

該 處 垃 圾 。 有 關 棄 置 電 單 車

的 事 宜 ， 已 轉 介 地 政 總 署 及

警 務 處 跟 進 。  

6. 高 逸 華 軒 及 裕 福 大

廈 之 間 後 巷 有 棄 置

的 電 單 車 及 去 水 渠

漬 水  
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高 逸 華 軒 及 裕 福

大 廈 管 理 公 司 /業

主 立 案 法 團  

食 環 署 人 員 於 3 月 2 日 到 上

址 調 查 ， 發 現 該 處 的 潔 淨 情

況 良 好 ， 亦 安 排 承 辦 商 協 助

清 理 該 處 垃 圾 。 高 逸 華 軒 及

裕 福 大 廈 之 間 後 巷 屬 於 私 人

地 方 ， 所 以 上 述 事 項 轉 交 有

關 管 理 公 司 / 大 厦 業 主 立 案

法 團 跟 進 。  

7. 加 多 近 街 與 科 士 街

文 界 有 雜 物 及 垃 圾

棄 置 在 地 上  
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 

食 環 署 人 員 於 3 月 2 日 到 上

址 調 查 ， 發 現 該 處 的 潔 淨 情

況 良 好 ， 沒 有 雜 物 及 垃 圾 棄

置 該 處 。  

8. 加 多 近 街 46-55 號

恆 裕 大 廈 因 維 修 而

出 現 的 滴 水 情 況  
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 

食 環 署 人 員 曾 於 3 月 10、 20

及 26 日 到 上 址 調 查，並 未 有

發 現 有 滴 水 情 況 。 恆 裕 大 廈

業 主 立 案 法 團 主 席 孫 先 生 表

示 早 前 滴 水 問 題 主 要 因 為 更

換 喉 管 引 致 ， 而 大 廈 尚 有 部

分 喉 管 仍 未 更 換 ， 完 工 前 他

們 亦 會 清 洗 大 廈 牆 身 一 次 ，

故 有 可 能 再 次 出 現 問 題 ， 他

表 示 若 再 次 更 換 喉 管 ， 會 盡

力 預 防 及 事 先 貼 出 告 示 ， 把

滋 擾 問 題 減 至 最 低 。  

9. 科 士 街 沿 路 ， 以 及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食 環 署 人 員 於 3 月 2 日 到 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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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 士 街 近 樹 牆 處 有

垃 圾 及 雜 物 丟 棄 地

上  

址 調 查 ， 發 現 該 處 的 潔 淨 情

況 良 好 ， 沒 有 雜 物 及 垃 圾 棄

置 該 處 。  

10. 18 及 18P 巴 士 總 站

對 出 行 人 路 路 面 骯

髒 及 有 污 漬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食 環 署 人 員 於 3 月 3 日 到 上

址 調 查 ， 發 現 該 處 的 潔 淨 情

況 良 好 ， 亦 已 安 排 承 辦 商 清

洗 該 處 路 面 。  

11. 18 及 18P 巴 士 總 站

對 出 行 人 路 有 一 棵

樹 有 塌 下 危 險  

地 政 總 署  秘 書 處 曾 往 上 址 視 察 ， 發 現

該 樹 已 移 除 ， 並 另 植 新 樹 ，

但 仍 待 地 政 處 正 式 書 面 回

覆 。  

12. 卑 路 乍 街 136-144

號 聯 威 新 樓 地 下

「 信 譽 藥 房 」 設 置

地 台 ， 由 於 該 地 台

位 置 在 一 公 共 設 施

的 蓋 面 上 ， 故 會 防

礙 該 公 共 設 施 的 維

修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食 環 署 小 販 組 人 員 在 過 去 兩

個 月 在 上 址 地 點 巡 查 時 ， 分

別 在 3 月 9 日 向 該 店 舖 發 出

一 張 書 面 警 告 ， 並 且 在 3 月

11、 12、 27、 28 日 ， 因 該 店

舖 擺 放 貨 物 在 公 眾 地 方 造 成

阻 礙 而 向 該 負 責 人 發 出 口 頭

警 告 ； 該 署 人 員 會 加 強 巡 查

有 關 地 點 及 採 取 適 當 行 動 ，

以 保 持 通 道 暢 通 。  

13. 金 輝 燒 臘 店 (位 於 卑

路 乍 街 及 加 多 近 街

交 界 )擺 放 食 物 殘 渣

及 垃 圾 於 後 巷 及 行

人 路 上 。 另 該 食 店

於 中 午 時 段 擺 放 枱

椅 於 街 上 ， 阻 塞 行

人 路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 

食 環 署 人 員 於 3 月 10 日 中 午

12 時 到 上 址 調 查 ，現 場 所 見

未 有 發 現 食 物 及 垃 圾 存 於 後

巷 或 行 人 路 上 。 該 署 人 員 當

場 已 就 垃 圾 存 放 及 中 午 時 段

擺 放 枱 椅 於 街 上 阻 塞 行 人 路

問 題 對 食 店 持 牌 人 作 出 嚴 重

口 頭 警 告 。  

該 署 人 員 分 別 於 3 月 11、

13、20、及 26 日 到 現 場 巡 查，

現 場 所 見 未 有 發 現 食 店 擺 放

枱 椅 於 街 上 阻 塞 行 人 路 ， 後

巷 亦 未 有 存 放 垃 圾 ， 唯 一 兩

次 巡 查 中 發 現 有 少 量 污 水 於

行 人 路 面 上 ， 負 責 人 表 示 是

由 垃 圾 工 人 移 走 垃 圾 時 引

致 ， 但 已 即 時 要 求 負 責 人 清

洗 。  

13. 西 環 街 道 潔 淨 情 況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食 環 署 已 訓 示 承 辦 商 加 強 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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不 理 想 ， 應 多 監 察

潔 淨 承 辦 商 表 現  

 潔 西 環 各 處 街 道 。 該 署 人 員

每 天 巡 察 街 道 的 潔 淨 情 況 及

承 辦 商 工 作 人 員 的 表 現 ， 如

發 現 欠 理 想 的 ， 將 會 發 出 警

告 及 失 責 通 知 書 。  

14. 加 多 近 街 ， 即 惠 康

超 級 市 場 附 近 的 行

人 路 ， 沿 途 路 面 有

不 少 垃 圾 。 該 段 路

面 的 垃 圾 桶 不 足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 

食 環 署 人 員 於 3 月 2 日 到 上

址 調 查 ， 發 現 該 處 的 潔 淨 情

況 良 好 ， 承 辦 商 巳 加 強 清 潔

該 處 。  

惠 康 超 級 市 場 門 前 已 有 一 個

垃 圾 筒 ， 對 面 馬 路 、 西 環 邨

幼 稚 園 附 近 及 均 益 街 亦 各 有

一 個 垃 圾 筒 ， 相 信 已 有 足 夠

市 民 使 用 。 由 於 左 述 路 段 比

較 狹 窄 ， 該 署 會 考 慮 在 其 他

附 近 適 當 地 方 再 加 設 垃 圾

筒 。  

15. 2 月 23 日 或 24 日 洗

街 隊 洗 街 時 ， 將 污

水 及 沙 泥 沖 入 皇 后

大 道 西 351 號 舖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 

食 環 署 人 員 於 3 月 2 日 向 承

辦 商 發 出 口 頭 警 告 ， 須 盡 量

避 免 在 洗 街 隊 洗 街 時 ， 將 污

水 及 沙 泥 沖 入 店 舖 。  

16. 山 道 2 號 B 天 橋 對

出 （ 即 佳 寶 食 品 超

級 市 場 ） 繼 續 有 不

少 垃 圾 及 雜 物 堆 積   

食 物 環 境生 署  

 

秘 書 處 已 轉 介 食 環 署 跟 進 。  

17. 山 道 天 橋 休 憩 處 側

的 佳 寶 食 品 超 級 市

場 及 隨 後 的 雜 貨 舖

在 門 前 擺 放 不 少 雜

物 及 貨 品 ， 阻 塞 行

人 路  

食 物 環 境生 署  

 

秘 書 處 已 轉 介 食 環 署 跟 進 。  

18. 卑 路 乍 街 11 號 海 都

樓 樓 下 有 兩 間 生 果

舖 在 街 上 擺 放 貨

物 ， 並 因 此 而 阻 塞

行 人 路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 

秘 書 處 已 轉 介 食 環 署 跟 進 。  

19. 卑 路 乍 街 67 至 83

號 恆 輝 大 廈 樓 下 有

垃 圾 及 手 推 車 擺 放

街 上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地 政 總 署  

港 島 西 及 南 區 地 政 處 回 覆 ，

該 處 職 員 曾 於 本 年 4 月 2 日

進 行 實 地 視 察 ， 發 現 該 手 推

車 及 垃 圾 已 被 移 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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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. 北 街 14 號 與 彩 逸 軒

間 後 巷 有 少 許 雜 物

堆 放 ， 地 面 也 較 骯

髒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 

秘 書 處 已 轉 介 食 環 署 跟 進 。  

21. 北 街 10 號 友 誼 士 多

側 的 生 果 檔 把 貨 物

及 雜 物 擺 出 街 上 ，

阻 塞 行 人 路  

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 

食 環 署 回 覆 ， 食 環 署 小 販 組

人 員 在 過 去 兩 個 月 在 上 址 地

點 巡 查 時 ， 分 別 在 2 月 3、 6

日 向 該 店 舖 發 出 口 頭 警 告 。

並 且 在 3 月 3、 7、13、 26 日

向 店 舖 發 出 口 頭 警 告 。 而 在

3 月 13 及 27 日 對 該 違 例 店 舖

分 別 發 出 一 張 書 面 警 告 及 傳

票 一 張 ， 該 署 人 員 並 再 次 叮

囑 店 舖 負 責 人 切 勿 擺 放 貨 物

於 行 人 路 造 成 阻 塞 ， 否 則 會

向 她 作 出 檢 控 。 有 關 地 點 會

繼 續 加 強 巡 查 及 作 出 適 當 行

動 ， 以 保 持 行 人 通 道 暢 通 。  

22. 錦 興 大 廈 （ 吉 席 街

41 號 ） 樓 下 花 舖 把

貨 物 及 雜 物 擺 放 街

上 ， 阻 塞 行 人 路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 

秘 書 處 已 轉 介 食 環 署 跟 進 。  

23. 堅 彌 地 城 海 旁 五 福

大 廈 樓 下 車 房 （ 即

錦 記 汽 車 工 程 ） 對

出 因 路 面 毀 爛 而 藏

污 水  

路 政 署  路 政 署 回 覆 已 於 2009 年 4 月

14 日 修 復 損 壞 的 路 面 。  

24. 堅 彌 地 城 新 海 旁 高

逸 華 軒 側 後 巷 有 棄

置 的 破 爛 電 單 車  

地 政 總 署  秘 書 處 已 轉 介 地 政 總 署 署 跟

進 。  

25. 雖 然 加 多 近 街 金 輝

燒 臘 店 門 前 的 垃 圾

及 食 物 殘 渣 已 清

除 ， 但 其 門 前 仍 有

污 水 吸 引 蒼 蠅 ， 影

響 衞 生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 

秘 書 處 已 轉 介 食 環 署 跟 進 。  

26. 堅 尼 地 城 加 多 近 街

嘉 都 大 廈 與 恒 裕 大

廈 之 間 橫 巷 懷 疑 被

樓 下 潮 順 記 茶 餐 廳

屋 宇 署  
消 防 處  

地 政 總 署  

秘 書 處 已 把 個 案 轉 介 屋 宇

署 、 消 防 處 及 地 政 總 署 跟

進 。 消 防 處 其 後 回 覆 ， 該 橫

巷 並 非 大 廈 逃 生 通 道 ， 所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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佔 用 ， 該 橫 巷 有 可

能 是 走 火 通 道 ， 但

擺 滿 了 貨 物 及 雜

物 ， 而 且 蓋 上 了 簷

蓬 及 有 閘  

 

該 處 未 能 採 取 任 何 法 律 行

動 。 不 過 消 防 處 亦 同 時 已 將

該 懷 疑 非 法 僭 建 物 及 佔 用 橫

巷 的 情 況 轉 介 予 屋 宇 署 及 地

政 總 署 跟 進 。 秘 書 處 亦 致 電

聯 絡 以 上 部 門 查 詢 跟 進 情

況 ， 正 等 候 他 們 回 覆 及 報 告

跟 進 情 況 。  

27. 恒 裕 大 廈 與 加 多 近

街 61 號 之 間 橫 巷 及

後 巷 有 大 量 維 修 雜

物 及 廢 物 堆 放 地

上 ， 橫 巷 並 蓋 上 簷

蓬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屋 宇 署  

秘 書 處 已 轉 介 食 環 署 及 屋 宇

署 跟 進，有 待 以 上 部 門 回 覆 。

28. 加 多 近 街 61 及 63

號 之 間 橫 巷 （ 直 達

至 爹 核 士 街 ） 有 鐵

門 封 阻 ， 當 火 警 發

生 時 ， 對 居 民 逃 生

可 能 造 成 阻 礙 ； 此

外 該 橫 巷 亦 堆 積 了

很 多 雜 物  

 

消 防 處  
地 政 總 署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消 防 處 回 覆 該 橫 巷 並 非 大 廈

逃 生 通 道，所 以 該 處 未 能 採 取

任 何 法 律 行 動。但 該 處 已 在 二

零 零 九 年 四 月 八 日 將 懷 疑 僭

建 的 鐵 閘、佔 用 後 巷 情 況 及 擺

放 雜 物 影 響 衞 生 問 題 轉 介 予

屋 宇 署、地 政 總 署 及 食 環 署 跟

進。秘 書 處 亦 致 電 聯 絡 以 上 部

門 查 詢 跟 進 情 況，正 等 候 他 們

回 覆 及 報 告 跟 進 情 況 。  
 

交 通 運 輸 問 題  

 

討 論 事 項  跟 進 部 門 /單 位 跟 進 情 況  

1. 18 及 18P 巴 士 總 站 對

出 的 行 人 路 路 面 有 部

份 街 磚 出 現 高 低 不 平

的 情 況  

 

路 政 署  

 

路 政 署 已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三 月

二 十 八 日 完 成 緊 急 修 復 街 磚

出 現 高 低 不 平 的 行 人 路 路

面 。 現 正 安 排 在 該 段 行 人 路

作 大 面 積 改 善 工 程 ， 預 計 於

二 零 零 九 年 四 月 底 前 完 成 。  

2. 加 多 近 街 臨 時 花 園 對

出 行 人 路 面 有 渠 蓋 未

蓋 實  

路 政 署  

 

路 政 署 已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三 月

二 日 將 未 蓋 實 渠 蓋 蓋 好 。  

3. 最 近 早 上 七 時 前 均 有

巴 士 停 泊 在 卑 路 乍 街

好 彩 酒 樓 樓 下  

西 區 警 署  

 
西 區 警 民 關 係 組 已 於 二 零 零

九 年 三 月 二 日 接 獲 城 巴 公 司

回 覆，該 公 司 不 會 再 有 巴 士 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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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泊 在 好 彩 酒 樓 外 。  

4. 皇 后 大 道 西 遊 戲 機 中

心 一 日 遭 查 三 次 身 份

證 事 宜  

西 區 警 署  警 方 回 應，警 方 會 不 定 時 聯 絡

各 部 門，在 西 區 各 遊 戲 機 中 心

進 行 巡 查 工 作 及 派 發 滅 罪 單

張，甚 至 巡 邏 人 員 亦 會 在 巡 邏

期 間 進 入 遊 戲 機 中 心 進 行 巡

查。目 的 為『 打 擊 青 少 年 人 吸

食 危 害 精 神 毒 品 』及 巡 查 身 份

證 證 實 入 內 人 士 有 否 違 反 遊

戲 機 中 心 所 定 下 的 指 引 條

款。警 方 並 以 公 平、公 正、大

公 無 私 之 心 處 事，絕 不 會 標 籤

某 遊 戲 機 中 心 或 濫 權 情 況 。  

5. 寶 翠 園（ 卑 路 乍 街 ）行

人 過 路 處 路 面 有 釘 口

突 出，恐 怕 容 易 把 行 人

絆 倒  

路 政 署  

 
路 政 署 回 覆 已 將 釘 口 拔 除 。  

6. 卑 路 乍 街 休 憩 處 對 出

有 渠 蓋 未 蓋 好，容 易 把

行 人 絆 倒  

路 政 署  

 

 

路 政 署 回 覆 已 於 2009 年 4 月 2

日 將 未 蓋 實 的 渠 蓋 蓋 好 。  

7. 卑 路 乍 街 28A 對 出 行

人 路 有 部 份 渠 蓋 未 蓋

好  

路 政 署  路 政 署 回 覆 已 於 2009 年 4 月 2

日 將 未 蓋 實 的 渠 蓋 蓋 好 。  

 

8. 18P 巴 士 總 站 車 路 路 面

凹 凸 不 平，容 易 絆 倒 行

人  

路 政 署  路 政 署 已 於 2009 年 4 月 3 日

完 成 緊 急 維 修 該 段 凹 凸 不 平

路 面 。  

 

中 西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 
二 零 零 九 年 五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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